
小型垃圾转运车管理考评标准

序

号

评分细则 上限

分值

1 车容整洁，违反规定的每车扣 2 分。 10

2 不得超高、外挂、飘、洒、滴漏，发现每车扣 5 分。 20

3 应根据收运类型喷绘对应分类标识、车身颜色、责任单位、

所在街镇（或道路作业）、监督电话及车辆编号，且字体

清晰可见。违反规定每车每项扣 1 分。

20

4 在清洁楼内倾倒垃圾需服从管理人员统一调度管理，有序

倾倒垃圾,无插队抢倒现象。违反规定的，每车扣 2 分，

情节特别恶劣的，每车扣 5 分。

10

5 不得混运，违反规定每车扣 5 分。 20

6 不得闯红灯、逆向、横穿马路等违章行为，违反规定每车

扣 10 分。

20

总

分

100 分


